
《陶行知教育思想》学业评价标准 

 

为了准确地找我学生学习《陶行知教育思想》的实际情况，做出准确的公

平公正的评价，特制定本标准。 

一、课程评价方式 

开卷考试。 

二、考试题型 

（一）课程总结 

1.分值：40 分 

2.出题目的 

①准确掌握学生学习《陶行知教育思想》课程的深刻程度 

②了解学生学习《陶行知教育思想》课程的态度 

③作为平时成绩评定的参考 

3.评价标准 

评价项目 衡量依据 

符合课程总结的程度 
完全符合 9-10 分；非常符合 8 分；比较符合 7 分；基本符合 6

分；基本不符合 3-5 分；完全不符合 0-2 分 

围绕教学内容的程度 
紧密围绕 15 分；非常围绕 13-14 分；比较围绕 11-12 分；基本

围绕 9-10 分；基本不围绕 4-8 分；完全不围绕 0-3 分 

反映个人学习情况的程度 

精准反映 15 分；非常精准反映 13-14 分；比较精准反映 11-12

分；基本能够反映 9-10 分；基本不反映 4-8 分；完全不反映 0-3

分 

【备注】1.字数应当符合要求，每少 50 字扣 1分； 

        2.不得抄袭；半数内容为抄袭者，本题分数不得高于 10 分。 

 



（二）陶行知思想实践报告 

1.分值：60 分 

2.出题目的 

①掌握学生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实践情况 

②引导学生自觉运用陶行知教育思想指导个人的学习、生活及工作，主动

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 

3.评价标准 

评价项目 衡量依据 

实践活动与课程的相关程度 
完全相关 18-20 分；非常相关 15-17 分；比较相关 14-15 分；

基本相关 12-13 分；基本不相关 5-11 分；完全不相关 0-4 分 

运用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程度 
极高度 18-20 分；非常高度 15-17 分；比较高度 14-15 分；相

对高度 12-13 分；不是很高度 5-11 分；完全不高度 0-4 分 

对实践活动的感受性 
极其深刻 18-20 分；非常深刻 15-17 分；比较深刻 14-15 分；

一般 12-13 分；基本不深刻 5-11 分；完全不深刻 0-4 分 

【备注】1.字数应当符合要求，每少 50 字扣 1分； 

        2.不得抄袭；半数内容为抄袭者，本题分数不得高于 10 分。 

三、加分项 

（一）设置目的 

1.激发学生践行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热情 

2.促进《陶行知教育思想课程》在现实中的落地 

（二）呈现形式 

加分由学生向任课老师申请并提供佐证材料复印件。 

加分项目必须与《陶行知教育思想》的内容相关，能够反映个人思想、生

活、创造创新、职业等方面的成就，且这些成就应当是在本课程结课前一年内

取得的。 



所加分数不能超过 20 分，在原有平时成绩的基础上增加。 

（三）加分标准 

加分项目 加分标准 

优秀学生/三好学生

/学习标兵 

系部 3 分；校级 5 分；地市级 7 分；副省级 10 分；省级

15 分；国家级 20 分 

兼职 校内 5 分；校外 5 分 

技能竞赛 
系部 3 分；校级 5 分；地市级 7 分；副省级 10 分；省级

15 分；国家级 20 分 

从军 国防预备队 15 分；退伍军人 20 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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